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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有企业股权投资评估监管规定

根据《湖北省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的规定涉及以

非货币资产对外投资、收购非国有单位的资产或产权的需要履

行资产评估手续，根据湖北省《省属企业主业和投资管理办法

（试行）》的规定，省属企业所有股权投资项目均需履行资产

评估手续，具体规定如下：

1.《湖北省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

第六条 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对相关资产进行评

估：

（一）整体或者部分改建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

司；

（二）以非货币资产对外投资；

（三）合并、分立、破产、解散；

（四）非上市公司国有股东股权比例变动；

（五）产权转让；

（六）资产转让、置换；

（七）整体资产或者部分资产租赁给非国有单位；

（八）以非货币资产偿还债务；



（九）资产涉讼；

（十）收购非国有单位的资产或产权；

（十一）接受非国有单位以非货币资产出资；

（十二）接受非国有单位以非货币资产抵债；

（十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需要进行资产评估的

事项。

2.《省属企业主业和投资管理办法（试行）》（鄂政办

发【2022】32 号）

第十八条【尽职调查】股权类投资项目在投资前应进行全

面尽职调查，从业务、财务和法律等方面对投资项目情况进行

全面分析，开展财务审计、资产评估，摸清投资标的的真实状

况。

二、国有企业股权投资估值报告使用实践

经查阅相关监管规定，目前国有企业开展股权投资可以用

估值报告替代评估报告的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形：一是经国务

院国资委授权允许上海市符合条件的国有创投企业在国有资

产评估中使用估值报告；二是涉及国有企业收购上市公司控制

权的需要出具估值报告。具体规定如下：

1.《上海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加快建设具有全球

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方案》（国发(2016)23 号）

4、创新国资创投管理机制。



允许符合条件的国有创投企业建立跟投机制，并按市场化

方式确定考核目标及相应的薪酬水平。探索符合条件的国有创

投企业在国有资产评估中使用估值报告，实行事后备案。

2.《估值报告审核指引（试行）》（沪国资委评估〔2020〕

413 号）

第二十六条 收益法及其衍生方法的选用

（一）前提条件：估值对象的未来收益可以合理预期并用

货币计量；预期收益所对应的风险能够度量；收益期限能够确

定或者合理预期。

（二）基本原则：结合估值对象的行业特点、企业性质、

资产规模、历史经营情况、未来收益可预测情况、所获取估值

资料的充分性，恰当考虑收益法的适用性。

（三）衍生方法：主要包括现金流量折现法、股利折现法、

管线估值法等；其中管线估值法多用于估算初创医药企业价

值。

第二十七条 市场法及其衍生方法的选用

（一）前提条件：估值对象的可比参照物具有公开的市场，

以及活跃的交易；有关交易的必要信息可获得。

（二）基本原则：根据所获取可比企业经营和财务数据的

充分性和可靠性，可收集到的可比企业数量，考虑市场法的适

用性。



（三）衍生方法：主要包括上市公司比较法、交易案例比

较法、最近融资价格调整法、行业指标倍数法等。

3.《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

第五十五条 国家出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国有股东受让上市公司股份时，应当审核以下文件：

（一）国有股东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内部决策文件；

（二）国有股东受让上市公司股份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

于：国有股东及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主要财务数据、价格上

限及确定依据、数量及受让时限等；

（三）可行性研究报告；

（四）股份转让协议（适用于协议受让的）、产权转让或

增资扩股协议（适用于间接受让的）；

（五）财务顾问出具的尽职调查报告和上市公司估值报告

（适用于取得控股权的）；

（六）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七）国家出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认为必要的

其他文件。

三、合伙制国有私募股权基金投资评估特殊情形

在我国当前国资监管的法律体系下，有观点认为合伙制国

有私募基金不属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实际控制企业或

国有股东。除《有限合伙企业国有权益登记暂行规定》外，我



国尚未确立针对含国有权益的合伙制私募基金的监管规则体

系。合伙制私募基金对外投资，不进行资产评估，存在一定的

解释空间。


